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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问询相关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永证专字（2023）第 31036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我们接受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立实业”）

的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恒立实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

工作，出具了永证审字（2023）第 110024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出

具了永证专字（2023）第 310199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出具

了永证专字（2023）第 310211 号专项核查报告、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出具了永证专字（2023）第 310210 号专项说明。对会计差错出具了

永证专字（2023）第 310212 号专项报告。现根据贵所《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242 号）的

要求，对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事项特此出具本回复说明。 

问题 1、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28.07 万元，同比下降

28.86%，归母净利润-1,325.60 万元。公司连续多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分行业来看，

大宗贸易收入 13,630.32 万元，同比下降 42.39%，毛利率 1.52%，其中 64.74 万元

按净额法确认贸易收入；委托加工收入 9,063.08 万元，同比增长 138.39%，毛利率

2.92%；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收入 1,887.42 万元，同比下滑 48.82%，毛利率 9.60%，

同比下降 8.04 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公司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655.34

万元、2,279.71 万元、4,621 万元、11,071.17 万元。此外，你公司与年报同时披

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将部分应采用“净额法”核算

的收入错误使用“总额法”核算，且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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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 

(1)结合汽车零配件行业需求、产能利用情况、产品价格及成本变化等因素，

分析汽车零配件制造业务毛利率及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异； 

(2)结合市场变化、业务特点，说明公司经营业绩在各季度波动明显的原因及

合理性； 

(3)说明大宗贸易和委托加工业务开展背景、经营模式、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

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否，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4)结合委托加工产品类别、业务模式以及委托加工业务确认收入相关的主要

合同条款，包括定价基础和定价方式、物品转移风险归属等具体规定，说明对委托

加工业务收入的会计核算方法及依据； 

(5)结合贸易业务模式，说明公司贸易业务同时存在总额法和净额法收入确认

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说明贸易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核查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存在

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6)结合前述问题，说明委托加工和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自查是否

存在其他错用总额法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7)说明委托加工和大宗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具体名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合作年限、实际销售采购及占比、定价依据、

毛利率、回款情况等，是否存在客户同为供应商的情形，如是，说明销售、采购产

品的差异，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合理； 

(8)结合上述问题回复及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公司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

拟采取或已采取的相关措施(如有)。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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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收入相关业务进行了检查，包括了解、评估并测试了贵公司与收入有关

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检查了销售合同、发票、货

物验收移交单据，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报酬转移。对销售收入和成本执行分

析性程序、识别和检查异常波动。对客户信息进行背景检查，对交易合同、单据进

行检查，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及回款可能性。检查与收入有关的收付款及往来款，核

实相关收入是否和资金对应。对与收入相关的往来款进行核对，结合往来款函证对

收入进行核查。对收入相关风险进行判断，确定按总额法、净额法确认收入。对同

行业数据进行了对比。对截止性进行测试。对生产成本进行了检查。对客户及供应

商与公司员工进行了关联方检查。 

针对汽车零配件制造业务毛利率及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异。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相关汽车零配件行业需求总体下降、

公司目前产能利用不足、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滑，公司相比同行业规模偏小，导致

公司毛利率及营业收入同比下滑，毛利率低于同行业水平； 

针对经营业绩在各季度波动明显的原因及合理性。经核查：公司委托加工受合

同订单影响，不是每季度均有。公司大宗贸易交易频次少，业务时间长、金额大，

也造成季度波动大。同时零部件生产受订单影响也存在波动。 

针对大宗贸易和委托加工业务。经核查，公司 2017 年开始大宗贸易业务，贸

易分别在子公司岳阳恒立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恒胜互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曾用名“天津恒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开展，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相比不

存在明显差异。公司于 2018 年开始委托加工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相比不存

在明显差异。 

针对委托加工业务收入的会计核算。经核查，公司委托加工业务的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4 

针对贸易收入，经核查，公司贸易符合所有交易形式要件，具备商业实质，公

司本期仓单业务在交易过程中承担全部风险，非仓单贸易由于相关证据不足以支持

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承担全部风险，因此对非仓单贸易收入采用“净额法”核算营业

收入。未发现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针对收入确认时点依据，经核查，未发现本期错用总额法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

形。 

针对委托加工和大宗贸易业务的客户及供应商情况，经核查，公司与客户及供

应商无关联关系，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披露未发现错误，相关交易符合所有形式要

件，具有商业实质。 

针对公司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或已采取的相关措施情况，经核查，公司开

始减少贸易业务资金支持。同时零部件新建生产基地、同时增加了新产品跟踪研发。

公司 2022 年通过基金形式投资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公司目前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正在进行中。 

问题 2、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1,432.16 万元，其中预付四

川嘉合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四川嘉合”）1,135.60 万元，账龄在 1-2

年，未结算原因是合同未执行完毕。 

请你公司说明预付四川嘉合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形成背景、交易内容、交付

时点、预付比例、期后结算情况，四川嘉合是否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5%以上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

占用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预付四川嘉合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我们进行了对应的设备安装业

务相关检查，包括了解、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检查招投标程序，检查交易合同、

发票、货物验收移交单据，检查设备生产加工过程，对客户信息进行背景检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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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交易的真实性，对相关设备采购进行检查，对交易相关内容进行了函证。对完成

移交的设备进行了现场盘点。检查了预付四川嘉合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款项合同

及合理性，对延期交付的合理性进行了检查，公司与上述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 3、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724.80

万元，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873.92 万元，包括退回货款及违约金

23,806.55 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239.76 万元。请你公司： 

（2）披露退回货款及违约金产生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名称、

实际采购商品、采购金额、采购及退货时间等，说明大额商品退回的合理性，是否

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公司退回货款及违约金相关业务进行了检查，包括了解、评估并测试了

公司与收入有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检查了销售

合同与付款，对客户信息进行背景检查，检查与采购有关的收付款及往来款，结合

往来款函证进行检查。对退回货款及违约金原因进行检查、对供应商与公司员工进

行了关联方检查。 

经核查，公司已披露退回货款及违约金情况，退回原因及理由未发现异常，未

发现公司与上述单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 4、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账面余额 10,167.18 万元，其中

应收上海旭木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旭木”）商业承兑汇票 7,418.70 万元，

且未计提坏账准备。 

请你公司说明应收上海旭木商业承兑汇票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背景、交易时

间、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及结算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商业承兑汇票款未计提坏

账准备的合理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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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上海旭木商业承兑汇票收入相关业务进行了检查，包括了解、评估并测

试了公司与收入有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检查了

销售合同、发票、货物验收移交单据，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报酬转移。对销

售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性程序、识别和检查异常波动。对客户信息进行背景检查，

对交易合同、单据进行检查，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及回款可能性。检查与收入有关的

收付款及往来款，核实相关收入是否和资金对应。对与收入相关的往来款进行核对，

结合往来款、汇票函证对收入进行核查。对收入相关风险进行判断。对客户及供应

商与公司员工进行了关联方检查。进行减值测试。 

经核查，公司披露的与上海旭木公司信息一致，由于公司与上海旭木公司以往

商业承兑汇票的兑付情况从未发生违约情况，本期上海旭木公司亦未见异常信息情

况，经减值测试，该笔商业承兑汇票不计提坏账准备的账务处理方式正确。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冠伟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玉超 

 

                                             二〇二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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